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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日：2026年5月29日

2、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价格：人民币101.129元/张（含息税，当期年利率为2.00%），扣税

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

价格为准。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6年6月3日

4、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6年6月5日

5、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6、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6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8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转股日：2026年5月29日

9、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日：2026年4月30日

10、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11、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2、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峰转债

13、根据安排，截至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盈峰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

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盈峰转债”存在被质押或

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

形。

14、风险提示：本次“盈峰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盈峰环境”或“公司”）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盈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7.67元/股）的 130%（即 9.971元/股）的情形。根据《盈峰环

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

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已触发“盈峰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

回“盈峰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

定本次行使“盈峰转债”提前赎回的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盈峰转债”

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盈峰转债”基本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19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开发行了 1,
476.189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618.96万元，期限6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47,618.9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SZ”。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止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号），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63,086,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8,
976,234股后的3,104,109,7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7月 8日起由原来的 8.31元/股调整为 8.19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日起生效。

2022年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号），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499,99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8,
976,234股后的3,120,523,7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20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7月 20日起由原来的 8.19元/股调整为 8.09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0日起生效。

2023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号），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506,67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
565,382股后的3,166,941,2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18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7月 18日起由原来的 8.09元/股调整为 7.98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8日起生效。

2024年 7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号），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3,166,941,
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6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

于 2024年 7月 16日起由原来的 7.98元/股调整为 7.8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7
月16日起生效。

2025年7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盈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号），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3,166,943,
3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28日。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5年 7月 28日起由原来的

7.86元/股调整为7.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28日起生效。

5、可转债回售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4年12月1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盈峰转债”转股价格的70%，且“盈峰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盈峰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本次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2月19日至2024年

12月25日，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结果明细表》，“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本

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0张，回售金额为1,002.22元（含息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盈峰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0号）。

二、“盈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盈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

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

三、“盈峰转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具体情况

2026年 4月 10日至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盈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7.67元/股）的130%（即9.971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的相关规定，已触发“盈峰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

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盈峰转

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情况，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盈峰转债”提

前赎回的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盈峰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四、“盈峰转债”的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盈峰转债”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1.129元/张（含息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 2.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11月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2026年5
月29日）的实际日历天数206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2.00%×206/365≈1.129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129=101.129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盈峰转债”持有

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盈峰转债”持有人本

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盈峰转债”自2026年5月26日起停止交易。

3、“盈峰转债”自2026年5月29日起停止转股。

4、2026年5月29日为“盈峰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

28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盈峰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摘牌。

5、2026年6月3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6年6月5日为赎

回款到达“盈峰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盈峰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换公司债券托管

券商直接划入“盈峰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七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换公司债券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峰转债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7-26335291
联系邮箱：IR@infore.com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

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盈峰转债”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赎

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盈峰转债”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1、“盈峰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盈峰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

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

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

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

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七、风险提示

截至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盈峰转债”，将按照人民币101.129元/张（含息

税）的价格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盈峰

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盈峰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

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因目前“盈峰

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盈峰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

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56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盈峰转债”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6年 4月 26日至

2026年5月9日新增诉讼834件，累计金额43.07亿元；在此期间，已结案1073件，累计结案金

额23.46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所处的房地产及基建行业依旧处于调整周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

及的相关诉讼事项仍面临较大压力。对此，公司高度重视，把诉讼化解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

取组建工作专班、实施领导包案、强化督办考核、完善重大诉讼化解机制等措施，全力予以推

进。公司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予以妥善处理，进一步减小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保护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审理、判决、执行，其对公司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仲裁生效判决/裁决为准。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相关诉讼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6年 4月 26日至 2026年 5月 9日新增诉讼 834件，累计金额

43.07亿元；在此期间，已结案1073件，累计结案金额23.4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被诉事项情况

2026年 4月 26日至 2026年 5月 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事项共有 772
件，累计金额38.10亿元。按诉讼类别划分：建设工程施工/采购诉讼纠纷369件，金额29.35亿

元；房地产买卖/租赁诉讼纠纷249件，金额1.82亿元；其他诉讼纠纷154件，金额6.93亿元。

2.主诉事项情况

2026年4月26日至2026年5月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事项共有62件，

累计金额4.97亿元。按诉讼类别划分：建设工程施工/采购诉讼纠纷26件，金额4.70亿元；房

地产买卖/租赁诉讼纠纷15件，金额0.15亿元；其他诉讼纠纷21件，金额0.12亿元。

3. 已结案情况

2026年4月26日至2026年5月9日，已结案1073件，累计结案金额23.46亿元。

二、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1.截至目前，公司所处的房地产及基建行业依旧处于调整周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

及的相关诉讼事项仍面临较大压力。对此，公司高度重视，把诉讼化解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

取组建工作专班、实施领导包案、强化督办考核、完善重大诉讼化解机制等措施，全力予以推

进。公司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予以妥善处理，进一步减小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保护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公司后续可能涉及的新增相关诉讼仍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公司将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审理、判决、执行，其对公司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仲裁生效判决/裁决为准。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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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18日（星期一）至 5月 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jhhnyzqb@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3日发布了2025年年度

报告和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3:00-14: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薛令光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明川

公司独立董事：贺佑国、张保连、栾华、宋刚

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杜峰

公司相关部室负责人。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18日（星期一）至 5月 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jhhnyzqb@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产权部

电话：010-69839412
邮箱：bjhhny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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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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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2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冷志斌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284名，代表股份88,110,35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43,558,024股（公司总股份数549,765,024股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数6,207,000
股，下同）的 16.2099%。其中中小股东 276名，代表股份 23,957,9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076%。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 14名，代表股份 78,480,2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82%。其中中小股东 6 名，代表股份 14,327,8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5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0 名，代表股份 9,63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17%。其中中小股东 270 名，代表股份 9,63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17%。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5,699,7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641%；反对2,323,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6368%；弃权8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9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547,3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89.9382%；反对2,323,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9.6974%；弃权87,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364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5,696,3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603%；反对2,292,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6016%；弃权 121,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543,9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89.9240%；反对 2,292,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5680%；弃

权121,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08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5,939,6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364%；反对2,080,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612%；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787,2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9396%；反对2,080,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839%；弃权90,2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3765%。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526,1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0671%；反对2,49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8276%；弃权9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373,7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89.2136%；反对 2,491,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3990%；弃权 92,
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3873%。

5、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62,832,6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6.0527%；反对2,49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8086%；弃权9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3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375,8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89.2224%；反对 2,491,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3990%；弃权 90,
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3786%。

本议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697,4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615%；反对2,29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6004%；弃权 121,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545,0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89.9286%；反对 2,291,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5634%；弃

权121,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08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33,7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6432%；反对1,945,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2085%；弃权 13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8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3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91.3323%；反对 1,945,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8.1221%；弃

权130,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455%。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623,3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3.7726%；反对2,8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3.2849%；弃权 2,59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9426%。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470,9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77.0974%；反对2,894,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2.0807%；弃

权2,592,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0.8219%。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9.01选举殷俊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0,957,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1.8822%。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同意16,805,37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70.1452%。

9.02选举吴劲松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0,96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04%。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同意16,812,60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70.1754%。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公

司 独 立 董 事 2025 年 度 述 职 报 告 全 文 见 巨 潮 资 讯（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杜安苏、蒋瑞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召开了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2026-030）。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殷俊明先生、吴劲松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职期限

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任职生效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不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

之一，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4:30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二楼会议厅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锦开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5人，代表股份478,975,6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01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87,764,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29 人，代表股份 91,211,4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1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32人，代表股份91,241,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9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29人，代表股份 91,211,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1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869,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16%；反对 2,94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5%；弃权1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6,373,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68%；反对 2,50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8%；弃权9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39,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85%；反对

2,50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47%；弃权9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283,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44%；反对 3,64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5%；弃权2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2%。回避股数 1,800,
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349,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44%；反对

3,6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927%；弃权 249,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9%。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邹锦开先生已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公司2026年度经营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880,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38%；反对 2,93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3%；弃权1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992,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71%；反对 2,7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2%；弃权1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622,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99%；反对 2,82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1%；弃权5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888,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46%；反对

2,8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24%；弃权 53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3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479,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00%；反对 3,30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1%；弃权1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461,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16%；反对 3,45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8%；弃权2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6%。回避股数 1,800,
0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52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1%；反对

3,4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55%；弃权 260,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4%。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邹锦开先生已回避表决。

3.本次年度股东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锡海、陈必成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见证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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